


对， 严防借机恶意诋毁、炒作。 请各地、各单位于 2021 年 12 月

15目前将活动总结按行政隶属关系分别报送省卫生健康委、 省教

育厅（各设区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 各委属委管医疗卫生机构报

省卫生健康委， 各有关高校报省教育厅）。

省卫生健康委联系人：科教处   叶崎毅

电话：但5-836却713，邮箱：kjc_wjw@ js. gov. en 

省教育厅联系人：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  孟凡立

电话：但5-83335.545，邮箱： mengFL@ ec. js. edtL en 

会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不予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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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提高思想认识，深刻领会专项活动对加强和改进科研诚信建设、

营造良好科研环境的重要意义，强化对专项活动的组织领导和整体

部署，督促和指导相关单位扎实开展专项活动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

机构、有关高校是专项活动的责任主体，要建立专项活动实施组

织，制定细化具体方案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开展专项活动。

（二）强化正面宣传，做好舆情监测应对。在专项活动中，

各地、各单位要加强舆情研判和监测， 密切关注舆情发展，完善

舆情预案。注重加强与宣传、 网信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强化正面宣

传，提前预判舆情风险点，做好舆情应对，严防借机恶意诋毁、

炒作。

（三）完善制度建设， 坚持常态长效机制。各地、各单位要

充分认识到医疗卫生机构科研诚信现状成因的复杂性，对持续推

进科研诚信建设的长期性、艰巨性保持清醒认识。要在国家医疗

卫生机构评价考核、科研成果使用前核查、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

理规则以及我省
“

三评
”

改革等制度机制基础上，以专项活动为契

机，加强调查研究，深入分析根源，探索建立长效机制，实现源

头、过程、出口全过程质量管理。在专项活动中，要分类施治、

因病施策，力戒形式主义、避免增加基层科研人员负担。

附件：1. 医学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相关文件目录

2. 医疗机构科研诚信管理体系建设对照检查样表

3. 医学研究者论文自查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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